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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瑞华专函字[2017]4843000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 2017 年 6 月 7 日贵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89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茂硕电源”或“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对问询函中提到的

需要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的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 4（3）、截至目前湖南方正达业绩承诺补偿的履行情况以及本次业绩

补偿的具体会计处理，并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湖南方正达业绩承诺补偿正在履行中，履行情况如下： 

2014 年 11 月 17 日和 2015 年 1 月 12 日，公司与方笑求、蓝顺明分别签署

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依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

和利润补偿期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方笑求、蓝顺明承诺 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湖南方正达实现的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为准）分别不低于 4,356.0 万元、5,227.2 万元和 5,400.0 万元。根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湖南方正达在业绩承诺期任何一个年度未能实现净利润

承诺数，则方笑求、蓝顺明同意以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交

易对方首先进行股份补偿，股份不足的部分用现金补偿。湖南方正达 2015 年度

及 2016 年度均未现实业绩承诺，按照协议约定，方笑求及蓝顺明累计应补偿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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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电源 22,125,671.66 元，其中补偿额 2,684,309.76 元已于报告期内回购相应

的股份，2016 年度未实现部分对应的补偿金额 19,441,361.90 元在报表日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17 年 4 月 17 日，茂硕电源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 1 次定期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方正达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的议案》、《关于定向回购方笑

求、蓝顺明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与本次回购注销相关

议案，且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

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关于定向回购方笑求、蓝顺明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公告》等。自《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

知暨减资公告》公告日起 45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

务的请求。 

2017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

方笑求、蓝顺明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已向方笑求、蓝顺明支付回购应补偿股份价款人民币 1 元，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430003 号《验资报告》。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盈利补偿涉及回购注销交易对方所持股票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其律师认为，茂硕电源关于本次回购注销的内部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符合茂硕电源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茂硕电源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

序。 

目前公司积极推动关于方笑求、蓝顺明的回购注销事项，拟计划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方笑求、蓝顺明 2016 年合计应补偿股份 225.0158 万股的回购

注销事项。 

 

2）、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会计处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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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的基于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应补

偿金额为 19,441,361.90 元，该金额在报表日确认为一项或有对价，确认为“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时在茂硕电源报表

记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由于股份回购于报表日尚未处理，因此报表日对即将回购的股份不进行账

务处理。 

 

会计师意见： 

茂硕电源与方笑求、蓝顺明约定的业绩补偿属于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中的或有

对价安排。购买方对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中的或有对价安排的会计处理的一般原

则，可参考《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部分。或有

对价为权益性质的，不进行会计处理；或有对价为资产或负债性质的，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处理，如果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

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应按该准则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资本公积；如果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或其他相应的准则处理。 

根据公司与方笑求、蓝顺明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补偿以回购

股份的方式体现，该部分业绩补偿的基础是根据实际盈利和承诺盈利之间的差

额，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相当于业绩补

偿义务人先将补偿款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公司，公司再以该现金金额根据约定的

回购价格算出应回购的股份数，向业绩补偿义务人回购相应数量的本公司股份。

因此，从经济实质上看，该交易可以分解为“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和“公司向补偿义务人回购股份”这两项独立的交易。对于“补偿义务人向公司

支付现金补偿”的交易，其会计处理遵循或有对价核算的一般原则，即公司确认

其公允价值变动并计入损益；相应地，对于后一项股份回购交易，相当于股份回

购价款等于业绩补偿款，而不仅仅是上市公司支付给业绩补偿义务人的 1 元名义

价款。只是在款项结算时，将上市公司应收的业绩补偿款和应付的股份回购款对

冲后按净额结算，即只支付 1 元。 



 

4 

即，公司对于以股份回购形式体现的业绩补偿，其会计处理原则为： 

（1）确定业绩补偿款的金额，确认一项或有对价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损益。（该部分会计处理与现金形式的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相同） 

（2）对于以回购股份形式体现的业绩补偿，账务处理为： 

借：股本（按回购的股本金额）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差额，整笔分录的平衡数） 

贷：或有对价资产（以股份回购形式结算的业绩补偿款金额） 

银行存款（名义回购价格 1 元） 

基于以上原则，会计师认为茂硕电源对该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是合理的，是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17 年 6 月 13 日   

  郑龙兴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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